评分标准

1、首先供应商提供的耗材要覆盖我院议价耗材目录，每个耗材如果只有一家响应，参考去年价格进行议价，如果耗材有多家响应，听取临床科室意见后结合报价与符合临床需求的供应商进行议价。

2、得分相同的情况下综合评价耗材价格、供应能力和临床意见，为保证临床科室耗材供应稳定前提下，优先选择原供应商。

3、本次采用综合评分法。结合报价分、供应能力及业绩分和履约能力及售后服务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定。

评审标准和分值分配：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1
	投标报价
(30分)
	    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100×报价比重（30%）。

	2
	供应能力及业绩
（30分）
	（1）耗材供应目录（20分）：根据医院耗材目录和供应商能够提供的耗材清单，取最高者为基准分20分；每少一种耗材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
（2）类似业绩（10分）：提供投标截止日前3年的（提供的业绩为2022年3月1日至2025年3月1日）青海省内耗材供应证明材料，每提供1项类似业绩得1分,满分10分；不提供或提供不完整不得分。

	3
	履约能力及售后服务（40分）
	（1）供货及配送方案（16分）：投标人针对我院耗材供应制定详细的货物供货及配送方案。包含：①完善的供货计划②完善的供货保证措施③完善的运输计划及运输配置（含人员配置）④应急保障措施等。以上因素实质性响应并详尽合理的每一项得5分，满分20分；每有一项存在缺陷或不足的扣2分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（3）售后服务计划、措施及服务承诺（16分）：
针对耗材供应售后服务体系。包含：①售后服务机构和人员②售后服务内容、流程和服务质量③售后服务中应包含的人员培训、定期回访等④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产品质量问题免费提供咨询、维修服务等和售后服务相关承诺。以上因素实质性响应并详尽合理的每一项得5分，满分20分；每有一项存在缺陷或不足的扣2分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（4）售后服务响应时间（8分）：针对所投产品售后服务响应时间，投标供应商在1小时内响应，2小时内反馈解决方案，得8分；投标供应商在2小时内响应，4小时内反馈解决方案，得6分；投标供应商在4小时内响应，8小时内反馈解决方案，得4分。不提供不得分。

	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是指：方案内容不切合行业实际、不符合行业政策；或存在项目名称错误、地点区域错误、内容与本项目需求无关、方案内容矛盾或表述前后不一致、仅有框架或标题、适用的标准（方法）错误、明显复制其他项目内容；或内容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；或内容逻辑漏洞或原理错误。


